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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報業商業同業公會 

兒少新聞自律委員會第 3次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間：5 月 18 日下午 6 時 

地點：台北市艋舺大道 303 號時報大樓二樓第一會議室 

主持人：陳清河主任委員   

外部委員 

  1、黃文明委員 

  2、黃鈴媚委員 

  3、葉大華委員 

  4、鄭敏菁委員  

  5、賴芳玉委員  

 

內部委員:  

  1、林聖芬(報業公會理事長，當然委員）  

  2、人間福報代表 符芝瑛 

  3、自由時報代表 吳俊彥 

  4、蘋果日報代表 馬維敏 

  5、聯合報代表 竇俊茹 

 

執行秘書：劉永嘉 

列席：台北市政府社會局兒少科陳淑娟科長 

記錄：秘書處/洪雪珠、陳小鳳、陳惠琪 

 

陳清河主任委員： 

    賴祥蔚委員因學校行政兼職忙碌，無法參與而請辭，商請世新大

學傳播研究所黃鈴媚所長遞補。 

    在進行舉發案件討論前，針對公部門函轉民眾的舉發案件是否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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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是今天非常重要的程序問題，先釐清這問題後才正式開始今天的

審議會議，因此先請各位委員提出看法，交換意見。 

 

吳俊彥委員: 

一、內政部兒童局的書面來函是採備查說，並沒有堅持原先給報業公

會電子郵件提到的必須公告說。 

二、審議辦法在備查前，民眾到行政單位舉發，行政單位函轉報業公

會處理的案件，兒童局原先電子郵件是說不得拒絕，而今天的書面來

函也更改了，電子郵件與正式公函相去甚遠，感覺內政部也注意到相

關問題。 

 

會議流程如下： 

 一、討論五件由公部門函轉民眾檢舉案是否成案？ 

吳俊彥委員： 

    內政部兒童局來函「舉發人身分確認疑義」，舉發人若為公部門，

應無匿名舉發之情事，如公部門所移送舉發函，若屬匿名，建議仍由

本委員會委員會會議討論決定之。 

    報業公會之兒少新聞審議辦法於101年 3月 27日第 31屆第 2次

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並生效，內政部的公告非是要件，而是備查，建

議應以本公會通過審議辦法標準，不接受民眾匿名舉發。 

    如果本委員會稱之為「一審」，「二審」是主管機關，有很多情況

要進入「二審」，如果被舉發的報業經過「一審」，不服審議，上訴至

「二審」內政部主管機關，被處置的對象一定會要求依照第六條規定

辦理，所以行政機關在第一層沒有把相關資料補全、也接受審議了，

被處置的對象一定要求要照第六條，這是其權利，無論行政機關覺得

有多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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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文明委員： 

   「審議辦法」應以民國 101 年 3 月 27 日報業公會理監事聯席會通

過日為生效日，而 101 年 5 月 16 日只是內政部備查，並非生效日；

匿名舉發案件本委員會若審議，則與審議辦法第六條相違背，這是不

妥當的。 

 

黃鈴媚委員： 

    同意以 3 月 27 日理監事聯席會通過日為生效日，而且基於尊重

新聞自律精神授權本委員會審議，應確實遵守。 

 

葉大華委員： 

   公部門函轉民眾匿名舉發案，大部分堅持不具名，這種情況下成

案的機率很低，本委員會可審議案件可能很少，若是公部門自己列為

當然舉發人，就沒匿名問題。當初賴芳玉委員強調要具名是以性騷擾

或性侵害案件處理的方式來看，如果涉及裁罰的話，需要具名才能追

溯到原舉發人，審議辦法第八條如果要解決的話，是否有權宜之計？

也許可考慮依事件情節輕重作為具名要求的判準，否則要一個舉發人

所有資料都要提供，實行上會有困難。另外我也贊同相關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或各級縣市政府都應課以說明具名舉發之流程以及過濾匿名

來函信件內容的責任，如果匿名舉發人提供之檢舉內容確有違反相關

自律條款，主管機關可以變更為舉發人。 

 

鄭敏菁委員： 

   若是直接向本公會舉發的案件，較有機會向舉發人解釋資料填寫

的必要性，但公部門則有困難；若匿名案件不審議，但新聞事件又是

對兒少有不良影響，是否就不予理會？這是可以思考的問題。 

   此外，建議主管機關應加強對其他公部門於接受民眾舉發時需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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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提供相關個人資料等步驟的了解，避免舉發人因資料提供不夠完備

致使案件無法進入審議流程。 

 

竇俊茹委員： 

   一、首要應先釐清案件日期，五個公部門函送案中，有三件為報

業公會 3月 27 日審議辦法通過之前舉發案件，如成案審議則很奇怪；

二件為審議辦法通過後函轉；建議由秘書處發函請內政部補正資料，

為考慮處理時效，必要時可加開委員會議審議。  

   二 、公部門函轉舉發案 ，內部應先行過濾，而非全部函轉，而

且本委員會審議結果必須回覆舉發人，若匿名則有困難。  

 

符芝瑛委員： 

    公部門或社會大眾期望自律委員會多承擔一些責任，公部門如果

接到舉發案，要對個人資料問得非常詳細時，可能舉發人不願意提

供，因此削減其舉發意願，如此本委員會可以審議的案件會非常少，

因此公部門接受舉發時，有一些基本資料即可，由公部函轉舉發案，

本委員會將審議結果擲交公部門代轉即可。 

 

賴芳玉委員： 

   當初訂定舉發人資格特別嚴格，因為有些民眾匿名重覆舉發且不

負責任，衍生困擾，所以舉發人資料為必填欄目；至於民眾向公部門

舉發案件，又不願意具名，公部門應做初步的過濾篩選，甚或應該有

所擔當，自行列為當然舉發，審議自然不會有疑義。 

 

陳淑娟科長 

   對於舉發人要不要具名，可以參考政府對於舉發案件的管理或獎

勵辦法，通常要具名檢舉通常是他可以從檢舉過程當中獲得利益，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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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提到的後續要不要回覆。另外，行政部門有些檢舉是可以匿名的，

如市長信箱，也可以選擇要不要回覆，可是在行政機關內部作業程

序，不管匿名與否都要處理他們的意見。現行的自律規範與審議辦法

是把具名與否列為要進入審查的要件。 

   建議請內政部兒童局很明確轉知各級機關。另外如有民眾向公部

門舉發，公會祕書處向各縣市政府詢問舉發人資料時，各行政機關要

以正式公文方式回覆，以免發生爭議。 

 

陳清河主委： 

綜合各委員意見整理決議如下： 

一、依 101 年 3 月 27 日報業公會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兒少新聞自律

審議辦法，並送內政部備查，以 101 年 3 月 27 日為時間點確立執行

後續之審議。 

二、公部門函轉有三類：1.主動為當然舉發人(受理)。2.具名舉發

案(受理).3.不具名舉發案(本委員會不受理)。 

三、請秘書處發函內政部及兒童局釐清相關事項： 

1 請內政部兒童局發函各級機關兒少新聞主管部門，明確說明兒

少新聞事件舉發案必須符合報業公會審議辦法第六條要件，詳列

舉發書資料；並要求公部門函送本公會文件，一定要是書面正式

公文。 

2.正式去函說明轉五件報告案必須符合本公會通過之審議辦法

第六條要件，並詳列舉發書資料，於文到十五日內補正後方能受

理。 

3.請內政部對依兒少法 45 條「受理主管機關(中央或是地方縣

市)」係指為何？被舉發會員報申訴期限？ 

 

★ 審議決定書及發函內政部行政解釋同步進行，內政部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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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待下次會議討論。 

 

二、舉發案件討論 

1. 確定審議案件：101 年 4 月 9 日 --內政部兒童局舉發蘋果日報Ａ

7 版「童遭輾雙腿捲輪內」照片報導血腥畫面。 

 

被舉發會員報代表蘋果日報總編輯馬維敏說明 

    檢附世界各大媒體處理新聞事件及圖片，請各位委員參考。新聞

照片血腥恐怖圖像時而有之，況且蘋果Ａ7「童遭輾雙腿捲輪內」照

片，兒童有打馬賽克且沒有血，至於用較大篇幅呈現新聞，主要著眼

於提醒為人父母者應更注意兒童交通安全問題，新聞裡也有「小朋友

過馬路須知」有警示標語。 

 

★蘋果日報代表迴避 

 

2. 委員意見表達： 

符芝瑛委員： 

    各報對於新聞事件處理態度不盡相同，編輯選擇新聞態度相當重

要，蘋果日報這張照片雖沒呈現血腥，但給讀者恐怖感觀及不忍之

心。恐怖電影之所以恐怖也不一定是真的有鬼會跑出來嚇人，而是電

影本身情節及氛圍讓人心生畏懼。至於是否過度血腥？並不在於畫面

有無呈現血跡或是小孩頭部有無馬賽克處理？重點在於整個新聞呈

現讓人不舒服。  

 

鄭敏菁委員： 

   1. 蘋果日報所附的國際外媒血腥照片，多是戰爭畫面；與本次

新聞事件不盡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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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一眼看到小孩雙腿捲輪下畫面，讓人覺得十分不忍，家屬本身

所受的傷害更大，況且若是富教育功能，理應警語加大，甚或比標題

大，而不是放在下列做成小小一排字。 

 

黃鈴媚委員： 

   1. 媒體運用照片感觀讓閱聽人害怕達到恐懼訴求，新聞運用照

片引導手法達到功效，但基於教育功能，處理新聞本身的警語必須大

過恐怖畫面而且要醒目。 

   2. 新聞攝影為新聞的一部分，事件本身並不單純只是報導，而是

有視覺導向。 

   3. 畫面傳達新聞事件，對於事件當事者，必關符合兒少法相關規

範，下標題要有所節制，文字規範要更嚴謹。 

 

賴芳玉委員： 

   1.依兒少法第 43 條、第 49 條合併綜觀，對於兒少身心諸多保護

措施及規範，包括被害家屬創傷、隱私權的維護等等，閱聽大眾有知

的權利，但新聞事件對於兒少福利及權利保障理應規範。 

   2.蘋果日報「童遭輾雙腿捲輪內」照片讓大人及小孩覺得害怕不

舒服。 

 

黃文明委員： 

    1.兒少法第 45 條第 1項規定「新聞紙不得刊載下列有害兒童及

少年身心健康之內容，不得過度描述(繪)強制性交、猥褻、自殺、施

用毒品等行為細節之文字或圖片。不得過度描述(繪)血腥、色情細節

之文字或圖片。」，而所謂不得過度描述(繪) 血腥之文字或圖片，為

不確定之法律概念，難有客觀明確標準，必需靠舉發審議案件的累

積，累積經驗達到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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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對於蘋果日報遭舉發這張照片及其版面，確有可議之處。 

 

 葉大華委員： 

    「童遭輾雙腿捲輪內」照片比例過大且標題聳動，尤其是年紀這

麼小的幼童，報導出來對於其家屬的創傷應該很大。過去我們強調新

聞報導倫理與媒體自律應以降低傷害為主，對於類似意外事故傷亡照

片，特別是涉及未成年人，如刻意放大死傷畫面，往往易引發相關當

事人及閱聽人的抗議，這也是過去蘋果被民眾申訴最多類型，應建議

蘋果日報依其自律執行綱要謹慎處理相關照片及圖片，尤其蘋果日報

是普級報紙，任何不特定的人皆可隨手拿起看到，若是要達到教育功

能、勸告及突顯小朋友過馬路的危險性，則該則報導最下面的注意事

項須知反而應該要等比例放大處理，而不是只放大事故傷亡現場照片

造成閱聽人驚恐感受。故建議蘋果日後該類型照片如涉及未成年兒

少，應該要格外謹慎處理，以降低相關當事人創傷感受為主。 

 

陳清河主委： 

  各委員已充分表達及交換意見，今天是第一次審議案件，原則上以

後每個案件委員交換意見不超過 20 分鐘，是否違反兒少法 45 條及報

業公會審議辦法規定，請各委員投票表決，如何投票請各委員提議。 

 

吳俊彥委員：依議事規則，建議對事採公開投票，對人採秘密投票。 

 

陳清河主委： 

綜合各委員意見決議： 

   1.今後對於審議案件表決方式「對事採公開投票，對人採秘密投

票」 

   2.蘋果Ａ7「童遭輾雙腿捲輪內」照片報導血腥，應予勸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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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就蘋果日報Ａ7版「童遭輾雙腿捲輪內」照片報導血腥

進行表決。 

★ 應出席委員 11 位，實際出席 9位，缺席 2 位(蘋果日報代表迴避，

報業公會當然代表林聖芬委員提前離席) 

 

★ 投票結果： 

贊成：6票。 

  黃文明委員、黃鈴媚委員、葉大華委員、鄭敏菁委員、賴芳玉委員、

人間福報代表符芝瑛。 

 

  審議結果：以 6票過半數通過對蘋果日報 101 年 4 月 9 日Ａ7「童

遭輾雙腿捲輪內」應予勸告。 

 

★由於贊成已過半數，未再就反對進行表決。 

 

四、審議決定書如何書寫？ 

吳俊彥委員： 

   依兒少法第 45 條「新聞紙不得刊載下列有害兒童及少年身心健康

之內容。過度描述(繪)強制性交、猥褻、自殺、施用毒品等行為細節

之文字或圖片…..」所謂「過度描述(繪)….」為不確定法律概念，

須累積個案，漸漸形成經驗，審議方向才能逐步確立。本委會第一次

審議決定書內容又必須帶到兒少法，如何書寫形容過度描述(繪)？在

法律建構下如何予以勸告？審議決定書視為本會公函，建議由秘書處

初步草擬，再請黃文明委員、賴芳玉委員兩位法律專家斧正，建構正

確法律用語。 

 



 10

陳清河主委： 

綜合委員意見做成以下幾點決議： 

1.記名投票以 6票通過對蘋果日報 101 年 4 月 9 日Ａ7版「童遭輾雙

腿捲輪內」應予勸告。會議紀錄請秘書處整理並上網公告。 

2.審議決定書內容由秘書處初擬，再請黃文明委員、賴芳玉委員審閱

斧正，於 7 日內送達蘋果日報。 

3.審議決定書內容： 

(1)主文：依兒少法 45 條第 3 項、第 2 項，第 1 項第 2 款及本會審議

辦法第 8條第 2項第 1 款，作成審議應予勸告。 

(2)理由陳述說明： 

    ａ任何新聞事件應以教育民眾及公共利益為前提。 

    ｂ.涉及兒少方面的新聞應謹慎為之，並符合比例原則。 

    ｃ.請該報落實媒體自律精神，確實遵守自律綱要並具體改善。 

(3)事實陳述：「童遭輾雙腿捲輪內」新聞照片，呈現兒童屍體，讓民

眾心生恐懼，不忍卒睹，對兒少及受害家屬傷害頗大，教育警示成分

太少太小不符比例原則。 

(4). 審議討論會議被檢舉之會員報列席提出說明，與委員會做交換

意見及辯論，本會做出審議結果並通知該會員報，若不服審議結果依

兒少法 45 條、93 條直接向主管機關申訴。 

 

 

 

 

 

                                             整理：陳小鳳 


